
 

   

 

外国影响登记制度指南：增强

层级 
2025 年 4 月 

 

 

  



   

 

   

 

 

 

 

 

 

 

 

 

 

 

 

 

 

 

© 皇家版权 2025 

除另有说明外，本法规的发布已根据《开放政府许可证》（v3.0）的条款获得授权。如需查

看此许可证，请访问网站 nationalarchives.gov.uk/doc/open-government-

licence/version/3，或写信给 the Information Policy Team,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TW9 4DU，或发电子邮件给 psi@nationalarchives.gov.uk。 

如果我们发现任何第三方版权信息，你需要获得相关版权所有者的许可。 

本法规可在此处查阅：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foreign-influence-

registration-scheme。 

如对本法规的发布有任何疑问，请通过 FIRS@homeoffice.gov.uk 与我们联系。 

 

 

http://nationalarchives.gov.uk/doc/open-government-licence/version/3/
http://nationalarchives.gov.uk/doc/open-government-licence/version/3/
mailto:psi@nationalarchives.gov.uk
https://gb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uk%2Fgovernment%2Fcollections%2F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data=05%7C02%7CMatthew.ODowd%40homeoffice.gov.uk%7Cffffa7d0d123407b9c1408dd66064f37%7Cf24d93ecb2914192a08af182245945c2%7C0%7C0%7C63877889986711656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FbXB0eU1hcGkiOnRydWUsIlYiOiIwLjAuMDAwMCIsIlAiOiJXaW4zMiIsIkFOIjoiTWFpbCIsIldUIjoyfQ%3D%3D%7C0%7C%7C%7C&sdata=33Jx2tAfK0j74y3KysIm04UhylfiIoZeI1xdnbGJnuE%3D&reserved=0
https://gb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uk%2Fgovernment%2Fcollections%2F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data=05%7C02%7CMatthew.ODowd%40homeoffice.gov.uk%7Cffffa7d0d123407b9c1408dd66064f37%7Cf24d93ecb2914192a08af182245945c2%7C0%7C0%7C63877889986711656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FbXB0eU1hcGkiOnRydWUsIlYiOiIwLjAuMDAwMCIsIlAiOiJXaW4zMiIsIkFOIjoiTWFpbCIsIldUIjoyfQ%3D%3D%7C0%7C%7C%7C&sdata=33Jx2tAfK0j74y3KysIm04UhylfiIoZeI1xdnbGJnuE%3D&reserved=0


 

   

 

目录 

术语诠释 3 

第一章：关于本指南 4 

第二章：增强层级简介 5 

第三章：增强层级的要求 6 

对与指定外国势力或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有安排的个人或组织的要求 6 

对指定外国势力的要求 10 

对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的要求 10 

第四章：登记时限 11 

第五章：登记义务应由谁承担 12 

应登记的安排 12 

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所开展的应登记活动 12 

第六章：针对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适用范围内开展活动的员工、分包商和其他人员的

指南 14 

应登记的安排 14 

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所开展的应登记活动 15 

第七章：在增强层级下需要（或不需要）登记的安排和活动的示例 17 

第八章：登记时所需信息 23 

第九章：对发生“重大变更”时更新登记的要求 24 

合规示例 25 

第十章：针对其政府已被指定（为外国势力）的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指南 27 

第十一章：面向与国有企业和其他与指定外国势力有密切联系的实体进行合作的人员

的指南 29 

第十二章：违法行为与处罚 31 



   

 

   

 

第十三章：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与其他政府措施之间的关系 32 

第十四章：登记豁免 33 

豁免情形一：作为英国王室机构安排一方的人员（附表 15 第 1 段） 33 

豁免情形二：外国势力（附表 15 第 2 段） 34 

豁免情形三：外交使团、领事机构以及派驻英国的常设代表团工作人员的配偶、

伴侣及家庭成员（附表 15 第 3(2)-(5)段） 35 

豁免情形四：法律活动（附表 15 第 6 段） 36 

豁免情形五：为支持外交使团、领事机构或设在英国的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团的正

常运作所合理必需的活动（附表 15 第 3(1)段） 37 

豁免情形六：作为英国王室机构安排一方的人员 39 

豁免情形七：资助性教育安排 40 

豁免情形八：提供政府行政和技术服务的人员； 42 

附录 A：示例表格 45 

 



   

 

   

 

术语诠释 

 

FIRS 外国影响登记制度。本制度根据 2023 年《国家安全法》第

四部分推出。 

 

安排 任何类型的正式或非正式协议，包括合同、谅解备忘录或非

正式的互惠协议或安排。更多详情见第三章的条件 1。 

  

外国势力 具有 2023 年《国家安全法》第 32 条所赋予的含义。  

 

指定外国势力 指外国影响登记制度增强层级所规定的外国势力。 

  

相关活动 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中增强层级登记范围内的一种活动类型。 

 

登记豁免 

 

指不适用登记要求的情形。更多详情见第十四章。 

  

个人 指个体或非个体的实体，如公司。 

  

登记人 根据外国影响登记制度的要求进行登记的人。 

  

信息通知 根据 2023 年《国家安全法》第 75 条发布的通知，要求接

收人提供与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下应登记的安排或活动相关的

信息。 

 

政治影响活动 旨在影响政治事务的交流、公众传播或对金钱、商品或服务

的提供。 



   

 

   

 

第一章：关于本指南 

外国影响登记制度（FIRS）分两个层级，旨在确保外国势力对英国政治事务影响的透

明度，并就某些可能对英国安全和利益构成风险的外国势力或实体的活动提供更高程

度的保障。 

 

本指南解释了外国影响登记制度增强层级的相关要求，面向可能属于本制度的增强层

级范围的人员，帮助他们确定登记要求是否适用于他们，以及如何适用。 

 

此外，本制度已为商业、媒体、慈善与公民社会、学术与研究以及国防等领域制定了

额外的特定行业指南。 

 

政治影响层级也有单独的指南。如果某项安排既属于政治影响层级又属于增强层级的

适用范围（例如涉及代表指定外国势力开展政治影响活动），则仅需在增强层级下进

行登记。 

 

本制度还将提供额外指南，针对在增强层级下被指定的外国势力及受外国势力控制的

实体。 

 

有关登记时所需信息及公开登记册、信息通知，以及制度管理指南也已提供。 

 

本指南旨在解释外国影响登记制度制度的关键要求，该制度包含在 2023 年《国家安

全法》第四部分中。然而，符合该制度适用范围的个人仍需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guidance-for-busines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guidance-for-medi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guidance-for-charities-and-civil-societ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guidance-for-academia-and-research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guidance-for-defence-and-securit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political-influence-tier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specified-persons-guidan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specified-persons-guidan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registration-and-public-register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information-notic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administration


   

 

   

 

第二章：增强层级简介 

1. 增强层级旨在对与某些外国势力或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相关的活动提供更高程度

的监督保障，因为这些活动可能带来更大风险。 

 

2. 该法律赋予国务大臣权力，在认为有合理必要保护英国安全或利益的情况下，通过

向议会提交法规，将某一外国势力或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列为指定对象。“外国

势力”的含义载于 2023 年《国家安全法》第 32 条，而“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

体”所需满足的条件载于该法案的附表 13。个人不能被列入增强层级。 

 

3. 目前被列入增强层级的外国势力及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可在此处查阅。该名单将

持续接受审查，并可进行修改（须经议会批准）。 

 

4. 该立法要求个人或组织在与指定外国势力或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达成安排、并根

据其指示在英国开展活动时进行登记。该立法同时也要求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

体对其在英国自行开展的活动进行登记。 

 

5. 英国仍然欢迎与外国势力进行透明的接触与合作。那些全面、准确进行登记的人士

是在支持英国及其机构在面对国家威胁时的韧性建设。对某项安排或活动进行登记

本身并不意味着该活动必然是不合法或不受欢迎的。外国影响登记制度并不阻止任

何活动的开展；只要安排是透明的，相关活动可以照常进行。 

 

6. 第三章概述了该制度增强层级的要求及其如何适用于以下特定群体： 

a. 与指定外国势力或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存在安排的人员； 

b. 指定外国势力；以及 

c. 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 

 

7. 大多数在增强层级下的登记将不会被纳入公开登记册。然而，若登记的安排涉及开

展政治影响活动，关于该安排的某些细节将会被公布。在有关登记时所需信息及公

开登记册的指南中有进一步的信息。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specified-persons-guidan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registration-and-public-register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registration-and-public-register


   

 

   

 

第三章：增强层级的要求 

对与指定外国势力或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有安排的个人或组织

的要求 

8. 根据 2023 年《国家安全法》第 65 条，当以下四项条件全部满足时，有关个人或组

织须在该制度中进行登记。建议通过外国影响登记制度在线登记门户完成登记1。 

 

登记条件 

条件 1：某人与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达成一项安排（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条件 2：该安排涉及来自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的“指示”。 

条件 3：该指示要求在英国开展“相关活动”（无论是由登记人本人执行，还是与他

人合作或通过他人执行）。 

条件 4：该安排或活动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9. 根据该制度，必须进行登记的是该安排，而不是每一项具体的活动。但登记人必须

在所登记信息发生“重大变更”时更新信息（见第九章），并遵守任何信息通知的

要求。 

 

条件 1——与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的安排 

10. “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 正式安排，例如合同； 

• 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例如谅解备忘录（MOU）； 

• 商品或服务的订单（或类似协议），后续将附有账单或发票； 

• 非正式的互惠（quid pro quo）协议。 

 

11. 与某一指定外国势力或某一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之间的对话或通信，如未形成在

英国开展应登记活动的安排或协议，则无需进行登记。 

 
1在登记内容包含不适合通过在线登记门户提交的敏感信息等情况下，本制度也提供其他形式的登记方

式。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information-notices


   

 

   

 

 

12. 在增强层级下规定的外国势力及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列示如下。 

 

13. 如果某项安排是与某一指定外国势力或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的雇员（在其履行职

务时）达成的，则该安排将被视为与外国势力或实体的安排。例如，如果某人与来

自某一指定外国势力的公务员就其作为公务员的职务达成某种安排，该条件即被满

足。与来自某一指定外国势力的公务员就与其公务员职务无关的事项达成某种安排

的人（例如，该公务员另担任某慈善机构的受托人）将不满足该条件。 

 

14. 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公司（如国有企业）并不因其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成为外国

势力。因此，与已被指定（为外国势力的）国家的商业或学术实体达成的安排无需

登记，即使这些实体为国有或受国家控制。只有在该实体本身已被增强层级所指定

的情况下，这些安排才需要登记。 

 

15. 指定外国势力本身（包括直接受雇于外国势力的人）没有义务进行登记，只要他们

不对自己的活动或行事身份进行虚假陈述即可。只有与某一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存

在安排的人员才被要求进行登记。 

 

 

条件 2——“指示”的含义 

16. “指示”是一个人有义务或被迫（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地）遵守的行动命令或指

示。 

 

17. 以下情况可能构成来自某一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 

• 与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签署的合同，要求（当事人）在英国境内开展活动或

产生影响； 

• 某一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施加的胁迫或其他压力，迫使（当事人）在英国开

展活动（例如，若不执行该活动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 

• 某一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下达的与在英国提供商品或服务相关的订单。 

 

18. 如果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来自某一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的请求也可能被视为

“指示”： 

• 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对登记人拥有权力或权威； 

• 请求中包含某种控制因素； 

• 因顺从该请求将获得某种利益或补偿（例如，付款、报酬、差旅费或生活费

的报销、就业机会、商业机会、学术荣誉或未来的有利待遇）； 

• 在提出请求的同时还存在胁迫或威胁；或 

• 如果不遵守请求，有可能带来负面后果（如收入的重大损失）。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specified-persons-guidance


   

 

   

 

19. 要满足本条件，必须在该指示与相关活动（条件 3）之间存在关联。例如，如果一

家公司从某一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那里收到一般性的指示或资助，但随后在英国所

开展的相关活动与该指示或资助无直接关联，则不符合该条件。 

 

20. 某指定外国势力拥有指示个人或组织活动的能力或权利（如某些国家法律体系中的

情况），并不自动触发登记要求。只有在活动实际受到指示时，该条件才会得到满

足。 

 

21. 来自某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的资助本身并不构成指示，但如果该资助附带要求其以

特定方式使用的条件，则可能构成指示的一部分。给予受资助者以其认为合适的方

式使用资金的自主权的无限制赠款不被视为一种指导。如果个人或组织向某指定外

国势力或实体申请某种资金支持（例如拨款），且该拨款获批但未对相关活动设定

具体条件，则此行为本身不构成指示。 

 

22. 如果资助是对某一组织工作的整体支持，且未附加必须以某种特定方式予以使用作

为条件，则无需进行登记。同样，如果某一外国势力或实体提供资金支持一个正在

实施的项目或倡议，而该资金并不影响项目或倡议的实施，这也不构成指示。 

 

23. 某一外国势力对某个组织或公司的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并不一定意味着该实体的活

动受该外国势力的指示。由指定外国势力拥有的实体应参阅第十章。 

 

24. 一个从指定外国势力接受总体指示的组织，若该指示不可避免地包含在英国开展相

关活动的内容，则可能需要进行登记。例如，与指定外国势力有联系的文化、政

治、语言或经济机构，若该外国势力对其实现特定目标提供总体指示，且在英国开

展相关活动（条件 3）是实现其目标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则可能需要进行登记。在

此类情况下，该机构很可能只需就其与外国势力的整体安排进行一次登记；若该安

排或活动的性质发生变化，则需进行更新（详见第九章）。 

 

 

条件 3——“相关活动”的定义 

25. 通常情况下，“相关活动”包括在英国开展的所有活动。这包括但不限于商业活

动、研究活动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提供（除非属于豁免情形）。 

 

26. 然而，国务大臣可对“相关活动”的范围进行修改，以便不同的指定外国势力或实

体的安排可登记在不同类型的活动之下。有关此方面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针对

各相关国家的指南。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specified-persons-guidan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specified-persons-guidance


   

 

   

 

27. 只有在活动在英国开展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登记。无论该安排是在英国境内还是海

外达成，或相关方的所在地如何，均不影响该原则的适应性。如果某项活动始于海

外，但在英国产生影响，则可能属于登记要求的适用范围。例如： 

• 在社交媒体页面上发布的面向英国个人的帖子（即使由海外个人发

布）。 

• 从海外个人向英国个人或从英国个人向海外个人的资金转移。 

 

28. 然而，如果某项活动完全发生在海外（例如，在英国部长出访期间与其在国外会

面），则不属于登记要求的适用范围。在此类情形下，爱尔兰共和国、海峡群岛、

马恩岛以及英国海外领土均被视为“海外”。 

 

29. 只有在同时满足条件 1、2 和 4 的情况下，“相关活动”才需要进行登记，这意味

着该等活动由指定外国势力或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所指示，且不适用任何豁免情

形。 

 

与未被指定的实体合作而开展的活动不需要进行登记。 

 

条件 4——增强层级下的豁免情形 

30. 增强层级下有若干可豁免登记要求的情形（详见 2023 年《国家安全法》附表 15

及相关法规）： 

• 作为英国王室机构参与的安排的一方而行事的人（例如，与英国政府和指定

外国政府共同参与的多边安排中的相关人员）； 

• 以其正式身份为外国势力行事的个人，例如驻英国的外国外交官； 

• 外交使团、领事机构或驻英国国际组织常设代表机构工作人员的家庭成员

（包括未婚伴侣）在支持家属执行官方职务时； 

• 律师在向外国势力提供法律服务时（例如，在法院案件中代表指定外国势力

的律师）； 

• 为外交使团、领事机构或设在英国的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团的正常运作提供合

理必要商品或服务的人士； 

• 作为英国公共机构为一方的安排中的一部分而行事的任何人； 

• 从事与资助教育安排相关活动的人士（例如，奖学金项目）； 

• 政府的行政和技术服务（例如，与护照或签证签发相关的活动）。 

 

31. 有关豁免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指南的第十四章。 

 



   

 

   

 

对指定外国势力的要求 

32. 指定外国势力无需对其自身开展的相关活动进行登记，前提是其工作人员在开展这

些活动时未对其活动或其所代表的身份作出虚假陈述。如该活动涉及虚假陈述，则

必须进行登记。 

 

对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的要求 

33. 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FPCE）在英国开展任何“相关活动”之前，必须进

行登记。若某一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在未事先登记的情况下开展相关活动，

则构成刑事犯罪。 

  



   

 

   

 

第四章：登记时限 

34. 根据 2023 年《国家安全法》第 65 条，“外国活动安排”的登记必须在该安排达

成之日起 10 个日历日内完成，并且必须在根据该安排开展任何活动之前完成登记

（否则将构成刑事犯罪）。例如，如果某项安排于 1 月 1 日达成，则必须在 1 月

10 日前完成登记。如果任何活动将在 1 月 1 日至 10 日期间进行，则必须在该等活

动开展之前完成该安排的登记。政治影响层级适用不同的时间要求。 

 

35. 如果是由双方签署的合同或其他书面协议，安排达成之日指的是最后一方签署并返

回合同或协议的日期。 

 

36. 如果是非正式的口头协议，安排达成之日指的是双方就开展某项英国境内活动达成

一致的日期。未达成在英国开展活动协议的对话或通信，不构成需登记的安排。 

 

37. 该制度的相关要求将于 2025 年 7 月 1 日生效。已在此日期前开始且仍在持续的安

排中的相关人员应参阅《关于既有安排的指南》。在 2025 年 7 月 1 日之前已结束

的安排无需进行登记。 

 

38. 若某项安排起初不符合登记条件，但之后变为需登记的情形，则必须在该安排变为

可登记之日起 10 个日历日内完成登记，并且必须在任何需登记的活动开展之前完

成登记。例如，与某指定外国势力的安排起初仅涉及在英国以外进行的活动，但随

后发展为包括在英国开展相关活动在内的内容。遇到这种情况时，当事人必须在同

意扩展安排以涵括英国境内活动之日起 10 天内进行登记，或在英国境内活动发生

之前（若更早）完成登记。 

 

39. 一旦提交登记，即视为完成登记。有关人员无需等待政府的进一步通知或批准，即

可开始在登记中所提及的相关活动。然而，通过在线登记门户提交登记时，系统会

在提交登记的同时向登记人外国影响登记制度账户所关联的电子邮箱发送确认邮

件。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political-influence-tier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pre-existing-arrangements


   

 

   

 

第五章：登记义务应由谁承担 

应登记的安排 

40. 当满足增强层级下的登记条件时，必须进行登记的是与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存在安

排的个人或组织（在 2023 年《国家安全法》中被称为“P”）。 

 

41. 该参与应登记安排的个人或组织可委托第三方代为填写登记表，但这并不转移其应

遵守法律规定的责任。 

 

42. 若某一应登记安排存在多个直接当事方，则每一方都需单独进行登记。例如，若两

个独立的组织均为与某一指定外国势力达成安排的当事方，则这两个组织都需分别

进行登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组织中参与某项应登记安排的多名员工都必须

进行登记；在此类情况下，由该组织提交一次登记即可。 

 

43. 当一个组织与某一外国势力或实体达成安排时，承担登记法律责任的是该组织本

身，而非其员工。登记表可以由组织内部获授权的任何员工填写提交。若未遵守相

关规定，刑事责任将由该组织承担，而非填写登记表的个人（但请参阅 2023 年

《国家安全法》第 35 和第 81(1)条款，其中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公司高管可能对

公司行为承担责任）。更多详情请参见第十二章。该组织的员工应参阅第六章。 

 

44. 如果某组织的一名员工以个人名义与某一外国势力达成安排，且该安排超出其雇佣

职责范围，则该员工应作为个人身份承担登记的法律责任。例如： 

• 一名公司员工如果以个人身份经营博客，并就其博客活动达成某项安

排，则可能必须进行登记。 

• 若某位受雇于大学的学者就其个人的私人研究或期刊发表达成某项安

排，而非代表其在大学整体中的职务职责，则可能需要进行登记。 

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所开展的应登记活动 

45. 当某一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自身在英国开展可登记活动时，登记的责任由该

实体承担。登记表可以由该实体内部获授权的任何员工填写提交。若未遵守相关规

定，刑事责任将由该实体承担，而非填写登记表的个人（但请参阅 2023 年《国家

安全法》第 81 条和第 35 条，其中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公司高管可能对公司行为

承担责任）。 

 



   

 

   

 

46. 或者，该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可自行选择委托第三方填写登记表；但这并不

转移其应遵守法律规定的法律责任。 

 

47. 如果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的多名员工参与某项相关活动，由该实体统一进行

一次登记即可，无需每位员工单独登记。然而，该实体的员工应参阅第六章。 



   

 

   

 

第六章：针对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适用

范围内开展活动的员工、分包商和其他

人员的指南 

应登记的安排 

48. 登记的责任在于与指定外国势力或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达成安排的个人。 

 

49. 然而，若某项安排尚未登记，任何根据该安排开展相关活动的人都将构成刑事犯罪

（见 2023 年《国家安全法》第 67 条第(2)款和第(3)款）。 

 

50. 根据应登记安排被指派开展某项活动的员工和分包商，应首先采取合理步骤，向其

雇主或签约机构确认该安排或活动已经完成登记。（2023 年《国家安全法》）对

保障措施进行了规定，即当事人已采取一切可采取的合理步骤，检查有关安排是否

已登记，并且认为该安排已登记（见 2023 年《国家安全法》第 4 条）。 

 

51. 任何员工或分包商若认为有关人员在登记时提供了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应

联系登记人并要求其更正或更新登记信息。在相关信息更新或更正之前，员工或分

包商不应开展相关活动。 

 

52. 开展活动的任何员工、分包商或其他人员均没有义务主动对活动的指导者进行尽职

调查。这里的关键在于：实施这些活动的人是否具备表明他们正在根据应登记的安

排行事的知识或信息（见 2023 年《国家安全法》第 67(3)条款）；如果他们具备

此类知识或信息，则应检查该安排是否已经登记（见第 67(4)条款）。 

 

53. 如果员工和分包商无法知晓其所从事的活动属于应该登记的安排，则不构成违法行

为，例如以下情形： 

• 员工或分包商从事的活动纯粹具有商业、学术或慈善性质且没有任何信

息表明这些活动是由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指示的； 

• 他们知道与自己合作的实体是国有、国家控制或与国家有密切联系的，

但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由该国家实际指示的； 

• 他们通过所从事的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并非该国家的战略或政治目标，而

是与他们合作的具体实体的目标，且他们没有任何信息表明这些活动是

由国家指示的。 

 



   

 

   

 

54. 从事与登记范围内活动相关的附带性活动的员工和分包商，无需采取任何行动以符

合外国影响登记制度的要求。例如，若某组织被指示组织一场活动，那么为该活动

做准备而提供清洁服务的人员无需采取任何行动以符合外国影响登记制度的要求。

要使其活动属于适用范围，该活动必须构成指定外国势力“指示”的不可或缺的部

分，以至于如果没有该活动，指定外国势力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55. 对于在本制度政治影响层级下开展应登记活动的员工和分包商，适用的规定有所不

同。因此，如果员工或分包商认为其所从事的活动属于某项应登记安排的一部分，

他们需要确认该活动与本制度的哪个层级相关。 

 

案例研究一（参与相关活动的人员需核实该安排是否已登记）：一家公关公司与 A 国

投资部达成安排（该国已被列入增强层级），旨在向潜在的英国投资者推广 A 国。随

后，该公关公司邀请多位现有投资者在英国的一场会议上进行演讲。该公关公司向他

们发送了会议议程的提前版本，其中明确说明其在组织会议过程中曾与 A 国经济事务

部合作。 

该公关公司必须进行登记。由于该公关公司已明确披露其与 A 国投资部的安排，且相

关活动明显旨在推动该部的利益，因此，在会议上进行演讲的现有投资者理应知道自

己是在根据一项应登记的安排行事，因此应在发表演讲前确认该安排已经完成登记。 

 

案例研究二（参与相关活动的人员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在根据应登记安排行事）：一

家电动汽车公司由已被列入增强层级的 B 国政府拥有。B 国政府指示该公司将英国市

场作为汽车销售的优先市场。随后，该电动汽车公司与一家英国汽车经销商达成安

排，向英国消费者销售其汽车。 

该电动汽车公司必须进行登记。该英国汽车经销商知道该公司由 B 国政府拥有，但其

开展的活动仅仅是为了推进该电动汽车公司的商业利益，且他们没有任何信息表明这

些活动是由 B 国政府指示的。因此，他们可以继续开展相关活动，无需采取任何行动

以符合外国影响登记制度的要求。 

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所开展的应登记活动 

56. 当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自行开展相关活动时，登记的责任在于该实体本身，

而不是其员工个人。 

 

 



   

 

   

 

 
57. 不过，除非雇主事先已经完成登记，否则该实体的雇员不得从事相关活动。 



   

 

   

 

第七章：在增强层级下需要（或不需

要）登记的安排和活动的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假设所有活动均构成“相关活动”，因此在所有情形中条件 3 均得到

满足。 

 

示例 1（需要登记）（有指定外国势力控制实体的指示）：A 国的新闻与宣传部已被

列入增强层级。该部联系英国的一位有影响力的人士，要求其制作内容上传至视频分

享平台，以表达对 A 国政府的支持，并反驳关于其压迫本国人民的指控。该有影响力

的人士制作了相关视频，并获得代金券作为报酬。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该有影响力的人士与之达成安排的 A 国新闻与宣传部是被指定的

外国势力。 

条件 2 已满足，因为该部向该有影响力的人士提出请求，并以奖励作为回报。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视频制作）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因此，该有影响力的人士必须进行登记。 

 

示例 2（需要登记）（有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B 国外交部已被列入增强层级。驻

英国的一个领事机构（隶属于该外交部）与一家英国印刷与制图公司签订合同，制作

宣传 B 国旅游目的地的小册子。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该英国印刷与制图公司与之达成安排的 B 国外交部（及其下属的

领事机构）是指定外国势力。 

条件 2 已满足，因为该领事机构与印刷与制图公司签署了合同。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小册子的印刷）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印制旅游宣传册的活动并非维持外交使团

高效运作所合理必需的活动。 



   

 

   

 

因此，该印刷与制图公司必须进行登记。 

 

示例 3（需要登记）（有来自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已被列入增强层级的 C 国民航

局与一家航空公司接洽。C 国民航局请求该航空公司增加英国与 C 国之间的航班数

量，并向其提供 C 国机场的优先降落时段及贵宾通道使用权。于是，该航空公司新增

了一条从英国飞往 C 国内某城市的航线。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与该航空公司达成安排的 C 国民航局是指定外国势力。 

条件 2 已满足，因为 C 国民航局向该航空公司提出请求，要求增加从英国飞往 C 国的

航班数量，并以奖励作为回报。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从英国出发的新增航线的运营）均构成“相关活

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因此，该航空公司必须进行登记。 

 

示例 4（需要登记）（有来自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公司的项

目由已被列入增强层级的 D 国政府直接资助和支持。D 国政府官员要求该公司将部分

资金用于为未来项目获取专业技术，并指示该公司在英国举办一系列交流与合作活

动，以提升其在英国行业专家中的知名度。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与该公司达成安排的 D 国政府是指定外国势力。 

条件 2 已满足，因为该公司获得资金，并被指示将其用于开展特定活动。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举办相关活动）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因此，该公司必须进行登记。 

 



   

 

   

 

示例 5（需要登记）（有来自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E 国的文化事务部已被列入增

强层级。一名在 E 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的文化事务部官员与英国一位知名企业家会

面。他们向该企业家提供资金，要求其积极推广由英国学术机构开展的多个文化项

目。该企业家在多场高端商业活动中宣传这些项目，并接受了这笔资金作为报销费

用。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与该企业家达成安排的文化事务部是指定外国势力。 

条件 2 已满足，因为该企业家被提供资金以开展相关活动。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推广文化项目）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因此，该企业家必须进行登记。 

 

示例 6（需要登记）（有来自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F 国安全与国防部已被列入增

强层级。该部一名官员与一位即将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会议的商人会面。该官员请求该

商人利用其在英国的人脉，安排接触多位将出席会议的专家，并邀请他们在未来的活

动中进行演讲。该商人同意该请求，并作为交换，获得 F 国的永久居留身份。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与该商人达成安排的安全与国防部是指定外国势力。 

条件 2 已满足，因为该部向该商人提出请求，并以 F 国的永久居留身份作为报酬。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与专家的接触以及邀请其参加未来活动）均构成

“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因此，该商人必须进行登记。 

 

示例 7（需要登记）（有来自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G 国政府已被列入增强层级。

G 国的法律赋予政府权力，要求其国民为国家执行某些活动，未遵从者可能面临监

禁。G 国的一名政府官员找到一位即将赴英留学的本国国民，要求其组织一场支持 G

国政府的示威活动。该国民接受请求并组织了该示威。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与该国民达成安排的 G 国政府是被指定的外国势力。 



   

 

   

 

条件 2 已满足，因为 G 国政府向其一位国民提出请求，而该国民依法有义务遵从。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组织示威活动）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因此，该国民必须进行登记。 

 

示例 8（需要登记）（有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一家人权组织邀请 H 国的一位反对

派政治家在英国发表演讲。H 国政府已被列入增强层级，而该人权组织的员工因其在

H 国的工作曾遭受骚扰，且 H 国政府对此未予谴责。H 国驻英国大使馆召见该人权组

织负责人，要求他取消反对派政治家的演讲，并暗示如果不取消，该组织及其员工将

面临后果。该组织的负责人担心若不予配合，可能会导致其员工在 H 国遭受进一步骚

扰，于是就取消了演讲。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与该人权组织达成安排的 H 国大使馆属于已被列入增强层级的政

府机构。 

条件 2 已满足，因为大使馆要求该人权组织采取行动，并暗示如果演讲继续进行，其

在 H 国的员工可能会面临后果。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取消演讲）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因此，该人权组织必须进行登记。 

 

示例 9（需要登记）（有指定外国政府机构或当局的指示）：I 国整个政府已被列入增

强层级，包括该政府的所有机构和主管部门。有一家隶属于旅游部的机构负责推广该

国的旅游业。该机构与一位顾问签订合同，顾问同意在英国举办一场活动，向英国公

民宣传该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形象。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与该顾问达成安排的机构已被列入增强层级。 

条件 2 已满足，因为该顾问与指定的外国势力（该机构）签订了合同。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举办旅游推广活动）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因此，该顾问必须进行登记。 

 

示例 10（无需登记）（无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J 国政府已被列入增强层级。一位

与该政府无任何关联的 J 国国民与英国某大学的学者进行接洽，该学者随后同意在英

国开展一项研究项目。 

条件 1 未满足，因为该国民独立于被指定的政府。 

条件 2 未满足，因为没有来自指定外国政府的指示。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研究活动）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由于条件 1 和条件 2 未满足，J 国国民及英国学者均无需进行登记。某一外国政府被

列入指定名单，并不意味着来自该国的所有个人或实体的活动都需要进行登记。 

 

示例 11（无需登记）（无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K 国政府已被列入增强层级。一家

总部位于英国的慈善机构经常接受来自 K 国政府的捐款。尽管这些捐款支持了该慈善

机构的工作和宗旨，但该机构并未被指示以特定方式使用这些资金。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与该慈善机构达成安排的 K 国政府是被指定的外国势力。 

条件 2 未满足，因为该慈善机构未被指示将所获资金用于开展特定活动。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慈善活动）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由于条件 2 未满足，该慈善机构无需进行登记。 

 

示例 12（无需登记）（无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L 国政府已被列入增强层级。一家

英国公司与 L 国的一家国有企业签订了合同。尽管该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赋予政府控

制该国有企业的权力，但该企业的日常运营独立于政府，其活动完全为商业性质。根

据合同内容，该英国公司提供用于制造该国有企业产品的零部件。 

条件 1 未满足，因为尽管该英国公司与一家国有企业达成了安排，但该国有企业既不

是被指定的实体，也不是被指定的外国势力的一部分。 



   

 

   

 

条件 2 未满足，因为尽管与该国有企业签订了合同，但并无来自指定外国势力的指

示。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对零部件的供应）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由于条件 1 和条件 2 未满足，该英国公司无需进行登记。 



   

 

   

 

第八章：登记时所需信息 

58. 登记时所需信息（如本法规所规定的）已在登记时所需信息及公开登记册中列明。

所需信息将取决于登记人的具体情况、所达成的安排以及所开展的活动。在线登记

表将引导登记人根据自身情况提供相关信息。 

 

59. 在所有情况下均需提供以下信息： 

• 对该安排的性质和形式的描述； 

• 指示该活动的指定外国势力或外国势力控制实体的名称； 

• 拟开展活动的描述，包括其性质、目的及预期成果； 

• 活动的开始和结束日期的详细信息； 

• 将执行活动的个人或组织的详细信息；以及 

• 与登记人相关的详细信息（包括地址和联系方式）。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oreign-influence-registration-scheme-registration-and-public-register


   

 

   

 

第九章：对发生“重大变更”时更新登

记的要求 

60. 根据 2023 年《国家安全法》第 74(5)条款的规定，当根据本制度已登记的信息发

生重大变更时，必须在该变更生效之日起 14 个日历日内更新相关信息。例如，如

果变更于 1 月 1 日生效，更新登记则必须在 1 月 14 日前完成。 

 

61. 然而，该要求并不意味着每次安排或开展新的活动时都必须更新登记。如果某项活

动被重复执行，并且方式与原来登记的活动相同，目的亦一致，则不会触发对重大

变更登记的要求。 

 

62. 以下是可能构成重大变更的一些示例情况： 

• 安排的形式发生变化，例如将原本非正式的互惠安排通过合同形式予以正式

化。 

• 开展了新的活动类型。例如，某项已登记的安排原本仅涉及研究活动，现在

却涉及商业活动。 

• 从事该活动的个人或组织发生变更（不包括同一组织中新员工参与该活动的

情形）。 

• 活动预期开始或结束的日期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在考虑整体活动期限时，

活动出现重大延迟或延长）。 

• 活动目的发生实质性变更。 

• 来自其他国家的另一个指定外国势力成为安排的一方。 

 

63. 如果某项新活动可以从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中合理推断出来，即使未被明确提及，也

不构成重大变更。例如，如果相关活动是履行一项商品或服务的订单，则开具发票

或收据、或与客户沟通以明确其订单需求等活动，即使未被明确列出，也可被合理

推断出来。 

 

64. 要求在出现重大变化时更新信息的目的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因此，若登

记的安排或活动发生变化，但最初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仍然准确和完整，登记人则无

需更新重大变更。例如，若安排的具体细节发生了轻微变化，但登记时提供的整体

描述仍然准确，则不构成需要更新重大变更的情况。 

 



   

 

   

 

合规示例 

案例 1（基于第七章示例 2）（一次性登记，无需更新）： 

该印刷与制图公司向领事机构登记其安排，并提供以下信息： 

安排的性质和形式:与 B 国驻英国领事机构签订的合同。 

拟开展的活动：印制宣传 B 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小册子。 

随后，该印刷与制图公司开展以下活动： 

该公司向领事机构发送电子邮件，确认所需小册子的数量和尺寸。由于该邮件属于登

记时所提及活动（印制小册子）的一部分，因此无需采取其他措施以符合外国影响登

记制度的要求。 

该公司打印出一份小册子样本并将其送交领事机构。此项活动属于登记时所提及活动

（印制小册子）的一部分，因此无需采取其他措施以符合外国影响登记制度的要求。 

随后，该公司根据订单印制了所有所需的小册子。此项活动属于登记时所提及活动

（印制小册子）的一部分，因此无需采取其他措施以符合外国影响登记制度的要求。 

该公司随后向领事机构开具发票。鉴于开具发票是商业安排中可预期的一部分，该行

为可根据登记时提供的信息被合理推断出来。 

在本示例中，一次性登记即构成合规，无需对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更新。 

 

案例 2（基于第七章示例 5）（需要更新登记）： 

该企业家向 E 国文化事务部登记其安排，并提供以下信息： 

安排的性质和形式:一项非正式安排，活动完成后将获得报酬。 

拟开展的活动：推广由英国学术机构开展的文化项目，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和实体出版

物进行宣传。这些文化项目将包括烹饪课程、语言沉浸式活动、传统艺术展览以及近

期赴 E 国访问者的感言分享。 

从事相关活动的人员：我本人。 

随后，该企业家开展以下活动： 



   

 

   

 

该企业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则关于英国某大学正在举办的文化项目的帖子。由于

该活动属于登记时所提及的活动（推广文化项目）的一部分，因此无需采取其他措施

以符合外国影响登记制度的要求。 

随后，该企业家与文化事务部一致同意将原有安排正式化，并签署了一份合同。该企

业家还请他的儿子协助制作一系列宣传该文化项目的视频，因为他的儿子在技术方面

更为专业。由于这构成了安排的性质和形式的变更，以及从事活动的人员的变更，该

企业家必须更新原来登记时所提供的信息。 

随后，该企业家参加了一场会议，并在会上分发了宣传该文化项目的小册子。由于该

活动属于登记时所提及的活动（推广文化项目）的一部分，因此无需采取其他措施以

符合外国影响登记制度的要求。 

随后，文化事务部要求该企业家就英国公民对 E 国文化的理解情况开展一项研究。由

于这是一项在登记时未提及的新活动，该企业家必须更新登记信息，并提供拟开展研

究的具体内容。 

在本示例中，该企业家需在适当的时间点更新其原来登记时所提供的信息。 



   

 

   

 

第十章：针对其政府已被指定（为外国

势力）的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指南 

65. 本节适用于其政府已被列入增强层级的国家的国有企业及其他类似实体（例如，主

权财富基金）。与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有合作关系的人员应参阅第十一章。 

 

66. 指定外国势力的所有权、资助或其他控制手段本身并不会自动触发国有企业的登记

义务，也不会使该国有企业成为被指定外国势力的一部分。只有当某一国有企业本

身被法规指定，或被指定外国势力指示在英国开展或安排相关活动时，该国有企业

才需进行登记。 

 

67. 如果指定外国势力的雇员（例如公务员）是该企业董事会成员之一，并且由董事会

（作为整体）指示企业在英国开展相关活动： 

• 若这些相关活动仅出于该国有企业自身的商业利益，且没有来自指定外

国势力的明确指示，则无需进行登记。 

• 如果相关活动主要是为了推进外国势力的利益，则可能需要进行登记。 

• 如果该国有企业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使政府能够对董事会行使实际控制

权（例如，董事会中的政府成员可以否决其他成员的投票），且政府实

际上行使了这一控制权以指示在英国开展活动，或其行使控制权的可能

性影响了董事会的决策，则可能需要进行登记。 

 

68. 如果某国有企业自行决定开展某项活动，且并未受到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则无需

进行登记。唯一的例外情况是该国有企业本身在增强层级的法规中被明确指定。 

 

示例 13（需要登记）（通过公司董事会获得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M 国执政党已被

列入增强层级，其所有活动均构成相关活动。该国的一家国有企业从事电信设备的制

造。该企业董事会共有十名成员，其中两人受雇于执政党，且该企业的治理结构允许

这两位成员否决其他董事的投票。来自政府的两位董事会成员在获得其他董事同意的

情况下，指示公司寻求与一家英国光纤电缆安装公司的合作。M 国执政党认为，通过

这一合作，未来有可能为该国企业参与英国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创造条件。随后，该

国有企业同意与该英国公司合作，提供额外资源以协助电缆的安装。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与该国有企业达成安排的 M 国政府是被指定的外国势力。 



   

 

   

 

条件 2 已满足，因为来自该指定外国势力的董事会成员指示公司开展活动，而这些活

动旨在推动该外国势力的利益。虽然董事会的指示本身并不必然构成来自指定外国势

力的指示，但在本例中，指示明确来自代表执政党的董事会成员，其观点和投票在董

事会中具有更大分量。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与英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安装光纤电缆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因此，该国有企业必须进行登记。 

英国公司无需进行登记，因为他们并未与 M 国政府直接达成安排。然而，如果他们有

理由相信自己是在依据一项应登记的安排行事，则必须确认该国有企业是否已完成该

安排的登记。 

 

示例 14（无需登记）（无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N 国政府已被指定为增强层级对

象，其所有活动均构成“相关活动”。该国的一家国有企业从事电信设备的制造业

务，其董事会的十名成员中有两名来自政府。该企业的一名员工发现其英国办公室的

一台打印机存在故障，因此购买了一台新的打印机。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 N 国政府作为该公司的所有者，与其存在安排关系，因此属于指

定的外国政府。 

条件 2 未满足，尽管政府成员在公司董事会中任职，但购买新打印机的需求是由公司

员工提出的，并未涉及政府指示。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购买新打印机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由于条件 2 未满足，因此该国有企业无需进行登记。 



   

 

   

 

第十一章：面向与国有企业和其他与指

定外国势力有密切联系的实体进行合作

的人员的指南 

69. 某一外国势力被指定，并不意味着由该外国势力控制的所有实体也被指定。只有在

这些实体被明确列为“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时，它们才会被视为已指定。 

 

70. 因此，只有当这些实体（例如国有企业或主权财富基金）本身被指定时，按照其指

示在英国开展相关活动的人员才需要进行登记。 

 

71. 根据某一指定外国势力与某一国有企业之间的某一安排而行事的人员应参阅第六

章。 

 

72. 受指定外国政府控制的实体应参阅第十章。 

 

示例 15（不需要登记）（公司不属于被指定的外国政府）：整个 O 国政府已在增强

层级下被指定，其所有活动均构成相关活动。该国的政治体制赋予政府控制国内任何

实体的权力，无论这些实体从事何种活动。一家咖啡生产公司的员工在未受到 O 国政

府指示的情况下，物色了一位顾问以协助公司在英国推广产品。该顾问与公司签署合

同，并同意在英国举办一场品鉴活动，推广该公司的咖啡豆。 

至于该咖啡生产公司： 

条件 1 未满足，尽管该国政府已被指定，但咖啡生产公司并未与该政府达成任何安

排。 

条件 2 未满足，尽管政府有权指示该公司的活动，但在本情境中，政府实际上并未指

示该公司的行为。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与顾问的接洽）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至于该顾问： 



   

 

   

 

条件 1 未满足，因为与顾问达成安排的公司并未被指定。尽管被指定的政府有权对该

公司实施实质性控制，但该公司本身并未被指定。 

条件 2 未满足，因为指示来自咖啡生产公司，而非被指定的政府。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推广咖啡豆）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由于条件 1 和条件 2 未满足，咖啡生产公司和顾问均无需进行登记。 

 

示例 16（需要登记）（国有企业本身为被指定实体）：P 国的一家国有企业因其活动

对英国安全或利益构成风险而被指定，其所有活动均构成“相关活动”。该国有企业

与一位顾问签订合同，顾问同意举办一场活动，向英国受众推广该企业的产品。 

条件 1 已满足，因为与该顾问达成安排的国有企业是被指定的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

体。 

条件 2 已满足，因为该顾问与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签订了合同。 

条件 3 已满足，因为所有活动（包括向英国受众推广产品）均构成“相关活动”。 

条件 4 已满足，因为不适用任何豁免情形。 

因此，该顾问必须进行登记。 



   

 

   

 

第十二章：违法行为与处罚 

73. 在增强层级下，以下行为可被判处最多五年监禁和/或罚款： 

• 未登记应登记的安排（见 2023 年《国家安全法》第 65(5)条款）； 

• 在未满足登记要求的情况下，根据应登记安排开展相关活动或安排他人开展

相关活动（见第 67 条第(2)款和第(3)款）； 

• 在未事先登记的情况下，为被指定的外国势力控制实体开展相关活动（见第

68(9)条款）； 

• 在存在虚假陈述且未事先登记的情况下，为被指定的外国势力开展相关活动

（见第 68(10)条款）； 

• 在登记信息发生重大变更时未在 14 天内更新登记信息（第 74(8)条款）； 

• 未遵守信息通知的要求（第 75(8)条款）； 

• 提供虚假、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第 77 条）； 

• 在提供虚假、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信息的情况下，根据应登记的安排开展相

关活动或安排他人开展该类活动（第 78(1)条款）。 

 

74. 第 65(5)条款所规定的犯罪仅适用于须进行登记的人员在明知或根据其已知的其他

事项理应知道该安排属于需要登记的情形下。如果该人员不可能知道情况如此（例

如，他们不可能知道与其达成安排的一方属于被指定的外国势力），则不构成该项

犯罪。 

 

75. 在与第 67(3)条款、第 68(9)条款和第 68(10)条款所涉犯罪相关的法院诉讼中，当

事人可提出抗辩，证明其已采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核实该安排是否已登记，并因

此有合理理由相信该安排已完成登记。更多细节可见第六章。 

 

76. 第 78(1)条款所规定的犯罪仅适用于当事人明知或根据其已知的其他事项理应知道

所提供的信息是虚假、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的情况。如果当事人不可能知道所提供

的信息是虚假、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的，那么将不构成该违法行为。对该违法行为

的规定不适用于相关信息因重大变更正处于 14 天更新窗口期的情况。 



   

 

   

 

第十三章：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与其他政

府措施之间的关系 

77. 外国影响登记制度、《国家安全与投资法》（NSIA）、英国战略性出口管制、学

术技术审批制度（ATAS）以及《顾问游说者登记册》的要求都是相互独立且不尽

相同的。在其中一项制度下完成登记或获得批准并不等同于符合所有制度的要求。 

 

78. 外国影响登记制度的增强层级要求对与被指定外国势力或实体在英国开展活动的安

排进行登记（但不是批准），同时也要求对被指定实体在英国开展的相关活动进行

登记。 

 

79. 2021 年《国家安全与投资法》赋予政府审查并干预英国经济中收购行为（如企业

收购）的权力，以保护国家安全。作为该机制的一部分，收购方必须就涉及特别敏

感经济领域实体的某些类型交易向政府申报并获得批准。 

 

80. 英国战略性出口管制要求出口或转让特定类型商品、软件或技术的人员在出口或转

让前申请出口许可。 

 

81. 学术技术审批制度（ATAS）适用于某些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他们在英国从事与

敏感技术相关领域的研究生级别学习或科研之前，必须获得 ATAS 许可。外交、联

邦及发展事务部（FCDO）负责管理该制度并签发 ATAS 证书。 

 

82. 2014 年《游说透明法》要求个人或组织在希望代表任何第三方从事有偿顾问游说

活动时必须进行登记。顾问游说人员登记官是一个独立的职务，负责维护并公布顾

问游说人员登记册。更多指南可在顾问游说人员登记办公室官网上查阅。 

 

83. 在需要根据多个制度进行登记或获得批准的情况下，相关手续需分别办理。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national-security-and-investment-act
https://www.gov.uk/guidance/uk-strategic-export-controls
https://www.gov.uk/guidance/academic-technology-approval-scheme
https://registrarofconsultantlobbyists.org.uk/
https://registrarofconsultantlobbyists.org.uk/


   

 

   

 

第十四章：登记豁免 

84. 根据 2023 年《国家安全法》附表 15 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可适用增强层级的登

记豁免。 

豁免情形一：作为英国王室机构安排一方的人员（附表 15 第 1

段） 

85. 当英国是安排的一方时，无需进行登记。这包括以下情况：凡代表王室行事的个体

（例如公务员）或具有王室身份的实体作为安排一方的，包括： 

• 英国政府； 

• 一个分权政府（包括苏格兰政府、威尔士政府或北爱尔兰政府）； 

• 英国或分权政府的一个部门（如国家打击犯罪局和重大欺诈办公室等非部长

级部门）； 

• 英国或分权政府的官员。 

 

86. 对于英国公共机构作为一方参与的安排，还设有额外的豁免条款（见豁免情形

6）。 

 

 

 

87. 该豁免仅在英国作为与外国势力达成安排的一方时适用（例如，涉及英国和该外国

势力的多边协议）。英国政府参与某项活动并不意味着该豁免自动适用，除非英国

政府也是该安排的当事方。 

 

88. 同样，如果英国王室机构仅参与安排的一部分，那么安排的其他部分仍需进行登

记。例如，与外国势力达成的一项安排中，若同时包含正式和非正式部分，而英国

王室机构仅是正式部分的当事方，那么只要符合所有登记条件，非正式部分仍可能

需要登记。 

 

本豁免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形示例 

 



   

 

   

 

示例 17（适用豁免）：一家外国国有企业已被列入增强层级，其参与英国基础设施开

发构成“相关活动”。英国一个政府部门对该国有企业进行了尽职调查，并与其签署

了一份合同，约定其在英国某投资项目中进行有限的参与。由于该安排的一方为英国

政府部门，因此该国有企业无需就其参与该项目进行登记。 

 

 

 

示例 18（适用豁免）：Q 国政府已被列入增强层级，其所有活动均构成“相关活

动”。英国正在主办一场多边会议，Q 国官员受邀出席，英国政府与一家酒店达成安

排，允许所有国际与会人员下榻该酒店。根据与英国政府的安排，Q 国官员直接向该

酒店预订住宿。由于英国是 Q 国政府与酒店之间安排的一方，该酒店无需进行登记。 

 

示例 19（不适用豁免）：一家设施管理公司同时是英国政府某部门和 R 国政府部门

（已被指定为外国势力）的承包商。根据其与该指定外国势力签订的合同，该公司从

英国雇佣员工以管理 R 国的设施。尽管该公司同时为英国政府和该指定外国势力的承

包商，但英国政府并非该公司与指定外国势力之间安排的一方，因此该情形不适用豁

免。 

 

示例 20（豁免仅适用于安排的一部分）：一家英国研究机构与英国政府某部门定期与

已被列入增强层级的 S 国农业部进行会谈，并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MOU）作为支

持。在这些会谈之后，该英国研究机构与 S 国农业部签署了一份合同，并被指示为该

部开展一项研究项目。由于英国政府部门并非该合同的一方，因此该合同不适用豁

免，尽管豁免适用于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英国研究机构必须对该合同进行登记。

无论英国政府部门是促成还是鼓励该关系，这都不会产生影响。 

豁免情形二：外国势力（附表 15 第 2 段） 

 

89. 外国势力（以及其雇员和公职人员）无需就其自身的活动进行登记，前提是他们对

其代表的对象保持公开和诚实。（参见附表 15 第 7(2)段以及第 2 段）。 

 

 

 



   

 

   

 

90. 如果代表外国势力行事的人对其身份或其所代表的职能作出虚假陈述，则不适用此

豁免。虚假陈述包括该人假称自己是他人、代表他人，或宣称自己担任的职务与其

实际职务不符的情形。虚假陈述可以通过言语表达，也可以通过其他行为方式（包

括不作为）作出，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即使所提供的信息部分或全部

属实，但如果其呈现方式构成误导，也可能构成虚假陈述。例如，某人虽然坦率承

认其为某一外国势力工作，但未提及自己是情报人员，这种情况也可能被视为虚假

陈述。 

 

91. 外国势力的定义包括以下任何一种情形（见 2023 年《国家安全法》第 32 条）： 

a) 以其公共身份行事的外国国家元首或其他国家领导人； 

b) 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组成部分； 

c) 外国政府或其组成部分的机构或主管部门； 

d) 负责管理外国某一地区或领土事务的主管机构，或行使该主管机构职能的人

员；或 

e) 外国政府的执政党。 

 

92. 由外国国家设在英国的外交使团、领事机构以及派驻英国的常设代表团直接开展的

活动，以及其外交人员和本地雇员所从事的官方活动，均适用于本项豁免。 

 

本豁免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形示例 

 

示例 21（适用豁免）：T 国安全与国防部已被列入增强层级。该部的一名员工以公务

身份访问英国，并与英国研究人员开展交流。尽管该部已被指定为外国势力，但其作

为外国势力自身开展的活动无需进行登记。 

 

示例 22（不适用豁免）：一名为 U 国政府工作的秘密情报人员（该国已被列为指定外

国势力）参加了在英国举行的一场会议，并以某私营企业商人的身份出现。尽管该官

员受雇于外国势力，但他并未如实公开其实际身份和职能，因此本项豁免不适用。 

豁免情形三：外交使团、领事机构以及派驻英国的常设代表团工

作人员的配偶、伴侣及家庭成员（附表 15 第 3(2)-(5)段） 

 

93. 该豁免适用于同时满足条件 A 和条件 B 的个人。 

 

豁免适用条件： 



   

 

   

 

条件 A：该个人是“主要人员”的家庭成员（包括处于持久家庭关系中的未婚伴

侣）。 

条件 B：该个人作出安排以支持该主要人员的官方活动或职责。 

“主要人员”指的是某国驻英国的外交使团、领事机构或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的工作

人员（该国需为该国际组织的成员国）。 

94. 如果该家庭成员是以个人身份，或在其所从事的与主要人员职责无关的其他工作中

作出相关安排，则不适用该豁免。 

 

本豁免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形示例 

 

示例 23（适用豁免）：英国境内的一个领事机构属于已被列入增强层级的外国政府的

一部分。该领事机构负责人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旨在促成英国学者与其本国学者的交

流。该领事机构工作人员的配偶（亦出席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与英国学者交谈，希望

促成与本国学者的合作项目。尽管该配偶是按照指定外国势力的指示行事，但由于适

用豁免条款，因此无需进行登记。 

 

示例 24（不适用豁免）：某被指定外国政府驻英大使馆一名工作人员的配偶受雇于英

国一家私人咨询公司，担任顾问。该咨询公司受该指定外国政府委托，向英国公民提

供旅游推广服务，其中许多服务由该外交人员的配偶负责执行。尽管该配偶是外交使

团工作人员的配偶，但她是以顾问身份接受指示（而非支持其外交官配偶），因此该

豁免不适用。 

 

豁免情形四：法律活动（附表 15 第 6 段） 

 

95. 如果与外国势力或特定实体达成的安排涉及律师从事的法律活动，则该安排可豁免

登记要求。 

 

96. 如果律师从事的是非法律活动，例如以个人身份进行的活动，则不适用于该豁免。

同样，如果某项安排涉及从事法律活动的个人不符合“律师”的定义，该豁免也不

适用。 

 



   

 

   

 

97. “律师”的定义为： 

a) 依据 2007 年《法律服务法案》，在从事受限法律活动（该法定义范围

内）的情况下，具有授权资格的人员（见第 6(3)段）； 

b) 在北爱尔兰，指有资格执业的事务律师（solicitor）或出庭律师

（barrister）； 

c) 在苏格兰，指有资格执业的事务律师（solicitor）或辩护律师

（advocate）；或 

d) 指在英国以外司法管辖区内，受监管法律职业的成员，且有权以该身份

执业的个人。 

 

98. “法律活动”指的是（见第 6(4)段）： 

a)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符合 2007 年《法律服务法案》第 12 条定义的法律

活动； 

b) 在北爱尔兰，符合上述条款定义的法律活动，但其中涉及“受限法律活

动”的表述应理解为“与受限法律活动相对应的活动”； 

c) 在苏格兰，根据 2010 年《苏格兰法律服务法案》第 3 条的定义，提供

法律服务的行为；或 

d) 担任仲裁员或调解员的专业活动。 

 

本豁免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形示例 

 

示例 25（适用豁免）：一家在英国设有地区办事处的国有企业已被列入增强层级。该

国有企业聘请一名律师代表其参与一项正在进行的诉讼案件。尽管该律师是在指定实

体的指示下行事，但由于适用豁免条款，无需进行登记。 

 

示例 26（不适用豁免）：已被列入增强层级的 V 国教育部会见了一位居住在英国的律

师。他们指示该律师提供有关英国法学学位的信息，并就如何成功申请英国大学提供

建议。尽管该人士是律师，但他被指示开展的并非为法律服务活动，因此不适用豁免

条款。 

豁免情形五：为支持外交使团、领事机构或设在英国的国际组织

常驻代表团的正常运作所合理必需的活动（附表 15 第 3(1)段） 



   

 

   

 

 

 

99. 若某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对外交使团（例如大使馆）、领事机构或设在英国的国际

组织常驻代表团的高效运作是合理必需的，则此类活动可豁免登记。这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活动和服务： 

• 住宿服务（例如，为外交官提供的配有服务的公寓）； 

• 清洁服务； 

• 餐饮服务； 

• 建筑与维修服务； 

• 银行服务； 

• 保险服务； 

• 办公设备的销售； 

• 公用事业的供应； 

• 交通运输服务（例如出租车服务）； 

• 邮政、快递与货运服务。 

 

100. 该豁免仅适用于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对于外交使团的运作是必要的，例如若无

这些商品或服务，使团将难以正常运作。向外交使团提供其他商品或服务（如举办

活动或提供市场推广服务）的承包商和供应商不享受该豁免。 

 

本豁免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形示例 

 

示例 27（适用豁免）：W 国外交部已被列入增强层级。一家英国的建筑公司与 W 国

驻英大使馆（隶属于 W 国外交部）签订合同，负责对大使馆进行必要的维修工作。该

建筑公司无需进行登记，因为这种安排涉及的是为外交使团正常运作所必需的合理服

务。 

 

示例 28（不适用豁免）：X 国外交部已被列入增强层级。一家英国的公关公司与 X 国

驻英大使馆（隶属于 X 国外交部）签订合同。根据合同，公关公司同意举办一场活

动，届时发言人将在活动上回应外界对 X 国政府压迫本国人民的批评，意图改变关于

该问题的舆论导向。尽管该公关公司与外交使团达成了安排，但其提供的服务并非外

交使团正常运作所合理必需的，因此不适用豁免。 

 



   

 

   

 

豁免情形六：作为英国王室机构安排一方的人员 

101. 当英国公共机构作为某项安排的一方时，该安排无需进行登记。这包括代表英

国公共机构行事的任何个人（例如员工）作为一方的安排。英国公共机构包括苏格

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公共机构。 

 

102. 就本项豁免而言，英国公共机构包括： 

a.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包括 NHS 信托机构； 

b. 警察部门（不包括警务与犯罪事务专员以及市长警务与犯罪办公室）； 

c. 其他公共机构和办公室，包括一系列被单独列名的非政府部门公共机

构。例如，英格兰银行、金融行为监管局、英国研究与创新署以及环境

署。完整名单可参见 2000 年《信息自由法案》附表 1。 

 

103. 本豁免不适用于地方政府公共机构、公立学校、学院制学校以及高等和继续教

育机构作为一方的安排。 

 

104. 该豁免仅在英国公共机构作为与外国势力达成安排的一方时适用（例如，涉及

英国和该外国势力的多边协议）。英国公共机构仅参与相关活动并不意味着可适用

豁免。 

 

105. 同样，如果英国公共机构仅参与安排的一部分，那么安排的其他部分仍需进行

登记。例如，与外国势力达成的一项安排中，若同时包含正式和非正式部分，而英

国公共机构仅是正式部分的当事方，那么只要符合所有登记条件，非正式部分仍可

能需要登记。 

 

106. 即使英国公共机构是该安排的一方，若某人与外国势力（包括被指定的外国势

力）达成的安排涉及其被指示在英国开展政治影响活动，则该人仍需根据外国影响

登记制度进行登记。 

 

 

 

本豁免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形示例 

 



   

 

   

 

示例 29（适用豁免）：一家外国国有企业已被列入增强层级，其参与英国基础设施开

发构成“相关活动”。一家英国公共机构与其签署了一份合同，约定其在英国某项目

中进行有限的参与。由于英国公共机构是该安排的一方，该国有企业无需就其参与该

项目进行登记。 

 

 

 

示例 30（适用豁免）：Y 国的一家公共卫生主管机构已被列为增强层级下的外国势

力，其所有活动均构成“相关活动”。一家英国公共机构正在英国主办一场国际公共

卫生会议，并邀请该指定为外国势力的公共卫生主管机构的员工参加。该英国公共机

构已与一家酒店达成安排，允许所有国际与会者下榻该酒店。Y 国公共卫生主管机构

的官员根据与英国公共机构的安排，直接向该酒店预订了住宿。由于英国公共机构是

Y 国公共卫生主管机构与酒店之间安排的一方，该酒店无需进行登记。 

 

 

 

示例 31（不适用豁免）：一家设施管理公司同时是英国公共机构和 Z 国政府部门（已

被指定为外国势力）的承包商。根据其与该指定外国势力签订的合同，该公司从英国

雇佣员工以管理 Z 国的设施。尽管该公司同时为英国公共机构和该指定外国势力的承

包商，但英国公共机构并非该公司与指定外国势力之间安排的一方，因此该情形不适

用豁免。 

 

示例 32（豁免仅适用于安排的一部分）：一家英国公共机构与一家英国私人科技公司

共同与已被列入增强层级的 A 国的农业部定期举行会谈，并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作

为支持。在这些会谈之后，该英国技术公司与 A 国农业部签署了一份合同，并被指示

为该部开展一项研究项目。由于英国公共机构并非该合同的一方，因此该合同不适用

豁免，尽管豁免适用于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英国技术公司必须对该合同进行登

记。无论英国公共机构是促成还是鼓励该关系，这都不会产生影响。 

 

豁免情形七：资助性教育安排 

 



   

 

   

 

108. 若某人与指定外国势力达成安排，在其于英国修读继续教育或高等教育

课程期间接受该外国势力提供的资助，则在以下情况下，即使其被该外国势力

指示开展活动，也无需进行登记： 

a. * 为完成其教育课程而合理必需的活动；  

b. * 为维护提供资助方或教育机构声誉而开展的活动；  

c. * 为符合资助方或教育机构合理预期的行为标准而开展的活动；或  

d. * 通知任何人其个人信息，例如联系方式、用于监测其完成教育进度所

需的信息等。 

 

109. 若某提供高等或继续教育的人员与指定外国势力达成安排，以协助落实

上述段落中所述的教育安排，该人员同样可豁免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中登记。 

 

110. 某人处于豁免教育安排中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免于向外国影响登记制度登

记任何安排。例如，若某人处于受豁免的奖学金安排中，但被指定外国势力或

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指示开展豁免范围以外的活动，例如在英国大学校园内

组织抗议活动，就必须将此事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下予以登记。 

 

111. 奖学金安排中的许多条件虽未明确要求学生在英国境内开展活动，而是

较为笼统的规定，通常不属于应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下登记的范围，例如：

“在海外期间服从本国使馆的指导与管理”。然而，如果该学生随后被指示开

展某项活动，而该活动是其根据奖学金现有条件被迫执行的，且该条件不属于

豁免范围之内，则该活动将属于应登记事项。例如，若某被指定的外国使馆指

示一名奖学金获得者收集其同学的个人信息并向使馆报告，该活动将属于应进

行登记的情形。 

 

112. 学术技术审批制度（ATAS）适用于某些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他们在

英国从事与敏感技术相关领域的研究生级别学习或科研之前，必须获得 ATAS

许可。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FCDO）负责管理该制度并签发 ATAS 证

书。如果学生在开始受奖学金安排资助的课程之前需要获得 ATAS 证书，则上

述奖学金豁免仅在其在课程开始前已获得 ATAS 证书的情况下适用。 

 

 

 

本豁免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形示例 

 

https://www.gov.uk/guidance/academic-technology-approval-scheme


   

 

   

 

示例 33（适用豁免）：B 国教育部已被列入增强层级。一名学生与 B 国教育部达成安

排，获得资助以完成在英国的大学学位课程。根据该资助的相关条件，学生被指示在

英国开展若干活动，包括参加英国大学的课程并每年向该外国势力汇报其学业进展情

况。该学生无需就此安排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进行登记。 

 

示例 34（适用豁免）：C 国教育部已被列入增强层级。该部门派遣本国 7 名学生前往

英国一所大学学习。C 国教育部指示该英国大学每年提交一份关于这些学生学业进展

的报告。只要该安排的目的在于促成对学生提供资助的安排，英国大学就无需在外国

影响登记制度下进行登记。 

 

示例 35（不适用豁免）：D 国教育部已被列入增强层级。一名学生与 D 国教育部达成

安排，获得资助以完成在英国的大学学位课程。在其学业进行到第 2 年时，D 国教育

部联系该学生，并指示其在英国大学校园内组织一场宣传 D 国外交政策的抗议活动。

尽管该学生无需就其学习资助的安排进行登记，但必须就接受组织抗议活动的指示一

事进行登记。 

豁免情形八：提供政府行政和技术服务的人员； 

113. 若某人被指定外国势力指示在英国开展的活动是为促成该指定外国势力或其代

表提供以下服务所合理必需的，则该安排无需进行登记： 

 

a. 领事职能，包括但不限于向指定外国势力的国民签发护照或旅行证件、公证

与登记服务（包括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如严重伤

害或疾病）提供或安排提供协助； 

b. 移民与公民身份服务； 

c. 税务管理服务，例如就向指定外国势力缴纳税款或遵守其他税务相关法律要

求提供建议或协助。 

 

114. 仅当某人被要求开展合理必要的活动以提供豁免所涵盖的服务时，才可得到豁

免登记。例如，若某人被指定外国势力指示填写护照申请表，作为申请或续办护照

流程的一部分，该行为无需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下进行登记。然而，如果在申请护

照的过程中，该个人被指定外国势力指示提供其公司员工的姓名和地址，则该行为

不属于豁免范围，应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下进行登记。 

 

 



   

 

   

 

 

本豁免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形示例 

 

示例 36（领事服务）（适用豁免）：某人希望前往 E 国度假。E 国政府已在外国影响

登记制度中被指定。该人必须获得旅游签证才能进入 E 国，并需在 E 国驻英国大使馆

完成签证申请流程。作为签证申请服务的一部分，E 国大使馆指示该人提交护照照片

并接受体检。 

提交护照照片和接受体检是支持签证申请流程所合理必需的，亦属于大使馆作出的合

理指示。因此，该人无需就此安排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下进行登记。 

 

示例 37（移民与公民身份服务）（不适用豁免）：某人希望获得 F 国国籍。F 国已在

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中被指定。因此，该人必须向 F 国驻英国大使馆提交入籍申请。F

国大使馆指示该人在申请过程中提交相关文件，其中包括无犯罪记录证明和其在英国

现任雇主的商业合同副本。 

虽然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在支持入籍申请过程中是合理必需的，但要求提交该人

现任雇主的商业合同副本则不是。因此，该安排中的这一部分需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

下进行登记。 

 

示例 38A（税务管理服务）（适用豁免）：一家英国医疗企业与一家总部设在 G 国的

企业（企业 X）保持定期的商业往来。企业 X 未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中被指定，但 G

国财政部已被指定。 

作为持续商业往来的一部分，该英国企业依法有义务向 G 国财政部缴纳税款。该英国

企业联系了 G 国财政部。该国财政部指示该英国企业填写并提交一份税务评估表。该

申请表格所要求的信息被视为合理，且属于行政流程范围之内。该英国企业无需就此

安排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下进行登记。 

 

示例 38B（税务管理服务）（不适用豁免）：一家英国医疗企业与一家总部设在 G 国

的企业（企业 X）保持定期的商业往来。企业 X 未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中被指定，但

G 国财政部已被指定。 



   

 

   

 

作为持续商业往来的一部分，该英国企业依法有义务向 G 国财政部缴纳税款。该英国

企业联系了 G 国财政部。该国财政部指示该英国企业填写并提交一份税务评估表。财

政部还要求提供该英国企业研发部门的详细信息，包括正在进行的医学研究。 

由于财政部要求提供超出税务评估范围的信息，即医学研究数据，因此该行为应在外

国影响登记制度下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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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示例表格 

下表列出了上述指南中包含的所有示例，包括是否需要登记以及哪些相关条件得到了满足。 

 

示例 概述 条件满足 需要登记 

1 2 3 4 

第七章（一般示例） 

1 有影响力的人士与受指定外

国势力控制的实体达成安

排。 

是 是 是 是 是 

2 印刷与制图公司与指定外国

势力达成安排以印制宣传

册。 

是 是 是 是 是 

3 航空公司与指定外国势力达

成安排，以便在英国与 C 国

之间开通新的航线。 

是 是 是 是 是 

4 由指定外国势力资助的公司

在英国开展交流与合作活

动。 

是 是 是 是 是 

5 企业家与指定外国势力达成

安排以推广文化项目的。 

是 是 是 是 是 

6 商人与指定外国势力达成安

排，以期接触专家并邀请他

们参加未来的活动。 

是 是 是 是 是 

7 G 国国民与指定外国势力达

成安排，以便在英国组织一

次示威活动。 

是 是 是 是 是 

8 人权组织被指示取消 H 国一

名反对派政治家的演讲。  

 

是 是 是 是 是 

9 顾问与指定外国政府下属机

构达成安排，以推广该国的

旅游。 

是 是 是 是 是 

10 J 国普通国民（其政府已被

指定）与英国学者进行接

洽。 

否 否 是 是 否 



外国影响登记制度指南:增强层级 

46 

11 慈善机构接受指定外国势力

的捐款，但未被指示以特定

方式予以使用。 

是 否 是 是 否 

12 英国公司与其政府已被指定

为外国势力的国有企业达成

安排。  

 

否 否 是 是 否 

第十章（国有企业） 

13 指定外国势力的董事会成员

指示国有企业与英国公司合

作铺设光纤电缆。  

 

是 是 是 是 是 

14 国有企业员工为英国办公室

购买新打印机。 

是 否 是 是 否 

第十一章（与国有企业合作者） 

15 咖啡生产公司（其政府已被

指定为外国势力）通过一名

顾问在英国推广产品。 

否 否 是 是 否 

16 顾问受指定外国势力控制实

体的指示推广产品。  

 

是 是 是 是 是 

第 14 章（豁免原则） 

17 “英国安排”豁免适用，因

为英国政府已就指定外国势

力控制实体参与英国基础设

施项目签署了合同。 

是 是 是 否 否 

18 “英国安排”豁免适用，因

为英国政府是酒店与指定外

国势力之间安排的一方。  

 

是 是 是 否 否 

19 设施管理公司分别与英国政

府和指定外国势力的政府达

成安排，因此不适用“英国

安排”豁免。  

 

是 是 是 是 是 

20 研究机构与外国势力单独达

成合同安排，不同于英国政

府作为一方参与的更广泛谅

解备忘录安排。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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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指定部委的工作人员与英国

研究人员接洽；适用外国势

力豁免。  

 

是 是 是 否 否 

22 指定外国势力的官员以虚假

身份行事，因此不适用外国

势力豁免。  

 

是 是 是 是 是 

23 外交官的配偶在外交使团举

办的正式招待会上与学者接

洽；适用外交官家属豁免。

  

 

是 是 是 否 否 

24 外交官的配偶以顾问身份而

非作为外交官公务的一部分

与指定外国势力达成安排，

因此不适用外交官家属豁

免。  

 

是 是 是 是 是 

25 律师在诉讼案件中代表指定

外国势力控制实体出庭；适

用从事法律活动的律师豁

免。  

 

是 是 是 否 否 

26 律师为指定外国势力从事非

法律活动，因此不适用从事

法律活动的律师豁免。  

 

是 是 是 是 是 

27 建筑公司为指定外国势力的

外交使团提供维修服务，豁

免适用。  

 

是 是 是 否 否 

28 公关公司为指定外国势力的

外交使团举办活动；由于该

活动并非使团高效运作所必

需，因此豁免不适用。  

 

是 是 是 是 是 

29 公共机构与某一被法规指定

的国有企业就英国基础设施

项目达成安排；适用于公共

是 是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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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豁免条款。  

 

30 英国酒店为指定外国势力的

工作人员提供住宿，但英国

公共机构是该安排的当事

方。  

 

是 是 是 否 否 

31 设施管理公司分别与英国公

共机构和指定外国势力达成

安排，因此不适用英国公共

机构豁免条款。  

 

是 是 是 是 是 

32 私人科技公司与外国势力达

成合同安排，该安排不同于

英国公共机构参与的更广泛

谅解备忘录安排，因此不适

用英国公共机构豁免条款。

  

 

是 是 是 是 是 

33 学生由指定外国势力提供资

助，在英国进行学习及相关

活动；奖学金安排豁免条款

适用。  

 

是 是 是 否 否 

34 英国大学接收由指定外国势

力资助的学生，并向其通报

学生学习进展情况；奖学金

安排豁免条款适用。  

 

是 是 是 否 否 

35 接受奖学金资助的学生被指

定外国势力指示组织一场抗

议活动。 

是 是 是 是 是 

36 个人被指定外国势力指示提

供信息以支持其签证申请；

适用于政府行政程序的豁免

条款。  

 

是 是 是 否 否 

37 个人在申请公民身份时，被

指定外国势力指示提供与其

公民身份申请无关的信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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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A 英国企业被指定外国势力指

示提供与其报税相关的信

息；适用政府行政程序的豁

免条款。  

 

是 是 是 否 否 

38B 英国企业被指定外国势力指

示提供与其报税无关的信

息。 

是 是 是 是 是 

 

 



 

 

 

 

 


